
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流程 
 
 
 完成个人培养计划 

达到申请学位要求 

完成本学科、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实践环节且成绩合格，

达到研究生在学期间完成本学科科研成果的基本要求。各学院审查。 

完成学位论文撰写 
研究生按《兰州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试行）》、《兰州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完成学位论文，导师审查并定稿。 

完成时间：上半年 3月份前，下半
年 9月份前。 

答辩资格审查 
审查时间：上半年 4月中旬前，下
半年 10月中旬前。 

通过 

未通过 

各学院对本单位各类申请学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重点审查科研成

果、学位论文格式规范，同时要完成“研究生综合信息系统”中相

应的审核工作。 

论文学术不

端行为检测 

检测时间：上半年 3—4 月上旬，
下半年 9—10月上旬。 

通过 

按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执行。 

需修改的改后 

再次检测 

评阅通过 

论文修改 

通过 

根据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博士生须填写《兰州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修改情况说明表》。 截止时间：答辩前 1周。 

论文答辩 
未通过 

通过 

1.答辩秘书作答辩记录；2.形成答辩委员会决议；3.完成综合管理系
统中的答辩信息维护。 
注意事项：要严格按照答辩会程序的要求进行。 

截止时间：上半年答辩须在 5月下
旬完成，下半年答辩须在 12 月初
完成。 

截止时间：答辩前 1周内。 

答辩准备 

1.各学院在研究生综合信息系统中维护各类学生的论文评阅意见，审
核答辩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及答辩时间、地点等信息，并发布答辩

公告。 
2.研究生院审核博士、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评阅意见、答辩委
员会成员组成情况、答辩表决票、答辩时间、地点等信息。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

议学位授予问题 

1.审核申请学位人员的答辩决议 

2.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审议相应学科授予学位人员名单 

报学校名单及材料 
报送材料：1.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人员名单；2.综合管理

系统中打印出的“学位授予人员信息表”；3.学位申请及答辩材料； 4.

学位论文。学院还须在综合管理系统中完成授予学位人员的审批。 

制发学位证书 
形成学位档案 

召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全校授予学位名单。 

报送时间：上半年 6月初，下半年
12月中旬。 

未通过 

通过 

学位材料归档 

不授予学位 

延期毕业 

论文盲审 
及评阅 未通过 

1.盲审。盲审包括匿名抽查和申请匿名送审两部分。送审名单及要求
按研究生院的具体通知进行，由研究生院送审。 
2.论文评阅：按照兰州大学《关于完善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制度的意
见》、《兰州大学授予学位工作细则》的要求聘请有关专家对论文进

行评阅，由研究生院、学院、学科点、导师送审。 

论文送审时间：上半年 4月中旬，
下半年 10月中旬。 
评阅时间：至少答辩前 30 天前送
评阅人，答辩前 1周返回。 延期答辩 

延期答辩 

修改后答辩 

截止时间：答辩通过后。上半年在

6月初完成，下半年在 12月中旬完
成。 

截止时间：上半年 6月中旬，下半
年 12月底。 

通过 

提交学位申请
登陆研究生综合信息系统，填写学位申请、学位论文信息及学生电

子档案（科研成果）信息 

通过 

申请时间：上半年 4月初，下半年
10月初。 

填写学位授予信息 登陆综合管理系统，填写学位授予信息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学位授予问题 

1.学位办：制作学位证书及学位授予决定；归并学位材料（将学位申

请、答辩材料及学位授予决定归入学生档案），并寄发学生档案；向

国家图书馆、中国知网、中国社会科学院寄发学位论文。 

2.学位证书发放：硕士生办完离校手续后，由学院发放学位证书。

博士、同等学力硕士生办完离校手续后，公示满 3 个月，由学院发

放学位证书。 

由学院向档案馆提交归档材料，归档目录从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

下载。材料：1.学位申请、答辩材料及学位授予决定；2.学位论文。 

截止时间：上半年 6月初，下半年
12月中旬。 

截止时间：离校前。上半年 6月下
旬，次年 1月上旬。 

截止时间：放假前 10天。上半年 7
月初，次年 1月上旬。 

不授予学位 

未通过 


